疫情期间社会保险惠企政策

及企业参保情况调查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政府阶段性减免社会保险费文件精神，减轻企业负担，同时做好经办服务，现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费的“免、减、缓、返、降”政策通知如下：

    一、免征社会保险费

对2020年6月30日前参保缴费的中小微企业（含享受“个转企”政策的企业和2020年2月1日以后新开工的工程建设项目）、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免予征收费款所属期2020年2月至6月期间单位缴费部分的社会保险费。

    二、减半征收社会保险费

对参保缴费时间在2020年4月30日前的大型企业（含2020年2月1日后新开工的工程建设项目）、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各类社会组织，减半征收费款所属期2020年2月至4月期间单位缴费部分的社会保险费。

    三、缓缴社会保险费

对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申请前连续3个月以上累计亏损，无力支付职工最低工资或无法正常生产经营仅为职工发放生活费的参保单位（含参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的事业单位），可申请缓缴社会保险费。缓缴执行期限为2020年2月至12月，缓缴期原则上不超过6个月。

    四、企业稳岗返还

    1、普通稳岗返还

对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国家及所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环保政策，参加失业保险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以上，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疫情防控期间，裁员率不超过上年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目标（5.5%）的中小微企业；30人（含）以下且裁员率不超过企业职工总数20%的参保企业，返还企业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50%。

     2、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企业稳岗返还

对2019年—2020年出现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且不属于去产能、“僵尸”以及失信范围的企业，返还标准按6个月的长春市月人均失业保险金和参保职工人数确定。

    五、延长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

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缴纳失业保险费比例之和为1%（其中：单位缴费费率为0.7%、职工个人缴费费率为0.3%）的政策实施期限延长至2021年4月30日。

其中大型和中小微企业的划定，依据省统计局按有关规定确定的企业名录与社会保险参保登记信息进行比对，确认一致的，按统计部门确定的类型划型;不一致的由社保部门与市监、民政、税务的信息共享比对，仍无法确型的，根据参保单位现有的参保登记、申报等信息按相关文件划型。划型完成一批，减免一批。为便于做好服务工作，现对参保企业的类型、复工情况做调查，请企业配合填写调查表。

              企业参保复工情况调查表

	单位代码
	0802000445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0101MA149JDC4T

	单位名称
	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大型企业（ ）  中小微企业（  √  ）  个体工商户（ ）  事业单位（）  民办非企业单位（ ）  社会团体等各类社会组织（ ）  其他（ ）   

	行业类型
	农、林、牧、渔业（ ）  工业（  √  ）  建筑业（ ）  批发业（ ）  零售业（ ） 交通运输业（ ）  仓储业（ ） 邮政业（ ） 住宿业（ ）餐饮业（ ）信息传输业（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房地产开发经营（ ）物业管理（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其他（ ）

	是否复工

	是
	复工时间：2020年2月10日


	
	否
	未复工原因：


